瓦政办发〔2019〕29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
和劝返复学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国办发〔2017〕72号)、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转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的通知》（辽教电〔2018〕190号）以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实施意见》（大政办发〔2018〕76号）文件精神，全力做好我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努力提升我市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水平，确保不让一名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明确任务，健全工作机制

为确保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有序开展，市政府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教育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我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的开展，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落实和指导，收集汇总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信息，检查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作落实情况，做好各相关单位的协调、联系工作。

二、明确分工，强化责任落实

（一）落实政府法定职责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负主要责任，负责组织所属村（居）委、辖区内学校以及相关部门配合，做好核查和劝返工作。对疑似失学儿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一定要核准信息，做好填报工作，同时协助学校完成控辍保学等相关工作。

（二）落实教育系统责任

市教育局对“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负有直接责任。负责落实义务教育入学、复学、保学基本制度；负责数据的传送、收集汇总、上报及学籍系统的数据变更审核工作；指导和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学校开展核查及劝返工作。

各学校要认真履行教育教学管理职责。严格执行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规范学籍建立和变动手续。健全失学、辍学学生报告机制。主动与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接疑似失学儿童数据，做好数据核查及学籍系统数据变更工作，做好失学儿童劝返、复学安置工作。

（三）落实职能部门责任

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局、文广局、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严禁在学校周边开办不利于少年和儿童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场所，违反规定开办的经营场所，由主管部门予以关闭，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严禁营业性歌舞厅、电子游戏厅、网吧等接纳未成年学生，违反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司法部门要做好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控辍保学相关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援助工作，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要求，指导检查有关部门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民政部门要将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社会救助政策保障范围。用人单位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人社部门要加大对违法招用未成年人的单位或个人的查处力度，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团体和各村（居）委会要在控辍保学工作中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导致学生辍学的，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有权向相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控告。

三、明确进度，落实工作措施

（一）明确时间进度。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涉及部门多、层级多、学校多，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入门入户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须于2019年2月27日前完成，数据汇总和填表上报工作须于2019年3月4日前完成。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工作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时间节点，主要领导要亲自抓，组织专门力量推动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二）保障数据对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主动与市教育局对接疑似失学儿童信息数据，安排专人负责落实。因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做好安全工作十分重要。数据的传输、存储、使用等各环节，要进行加密处理，实行单线传送，严禁上传至公共邮箱或群共享空间等。
（三）精准核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所属村（居）委会、辖区内学校以及相关部门配合，成立工作小组，协调相关部门按照“不漏一户，不少一人”的原则采取入门入户到人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核查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根据《疑似失学儿童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附件2）《数据说明及填报要求》（附件3）所列情形进行逐一甄别，归类统计，摸排真实失学儿童数据，全面准确掌握适龄儿童未接受义务教育情况，每一名学生的核查结果和劝返复学都有对应工作小组成员签字确认。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3月4日前将附件4、附件5以及工作总结纸质版（电子版U盘报送）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107室。

（四）及时更新。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核查中发现的户籍或学籍信息错误等相关问题，要按照“发现一条、更正一条”的原则，通知学校及时整改；对于核查发现为查无此人、户籍重复、死亡未销户、迁出未注销等原因的，由户籍部门据实对人口基础信息库信息进行更新；对核查发现为已入户未注册学籍、已入户但未使用户籍信息注册学籍、使用错误户籍信息注册学籍等原因的，由学校在学籍系统中进行更新。

（五）锁定底数。对核查中发现的因户籍管理、学籍管理、延缓入学、超龄离校、失踪失联、出国等原因造成的非真实失学数据，依据实际情况从疑似失学儿童总数中予以核减。

（六）切实做好劝返复学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全面负责失学儿童的劝返复学工作。经核查确认为失学辍学的适龄儿童，根据失学辍学原因，协调教育、公安、司法、人社、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精准施策，解决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同时，对失学辍学的适龄儿童逐一建档，一式两份，分别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劝返复学的基本依据。对因厌学而打工务农的，要根据相关政策及时纳入帮扶救助范围。对适龄残疾儿童，要区别不同情况，以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形式接受义务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要依法管理、坚决整治违法违规举办的私塾、国学班等办学场所。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要依据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返校就读学生，教育部门要强化保障措施，指导学校建立一对一的关爱帮扶机制，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思想状况，给予个性化辅导，切实增强他们学习自信心、有效性和获得感。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将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市政府领导，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财政、人社、市场监管、扶贫、残联、妇联、共青团、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单位共同参与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强化责任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措施，分解细化目标责任，做到责任到位、任务到位、保障到位，确保工作目标按期实现。
（二）强化督导考核。市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完善专项督导和考核问责机制，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督促相关地区和学校落实属地属校责任，把控辍保学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身上，确保控辍保学各项工作目标按期实现。
（三）加强舆论宣传。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切实强化家长和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律意识，努力营造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良好氛围，扎实抓好辖区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及劝返复学工作。
（四）强化信息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开展辖区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及劝返复学工作，联合辖区内学校认真填报相关表册，确保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注意数据安全管理，对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的真实性负主责。

附件：1.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领导小组
2.疑似失学儿童信息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
3.数据说明及填报要求
4.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个体情况汇总表
5.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核查劝返总体情况汇总表
附件1

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
和劝返复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兆平     副市长

副组长：高仕恒     市教育局副局长

吴  岩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孙公和     市公安局副局长

        孙玉峰     市司法局副局长

刘家文     市财政局副局长

贺  君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朱德利     市交通局副局长

王术庆     市文广局副局长

徐冰心     市人社局副局长

那桐旭     市民政局副局长

王国克     市政府督学室副主任

郑长振     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李晓兰     市妇联副主席

李文章     市残联理事长

张媛媛     团市委副书记

周志顺     复州城镇副镇长

李景升     仙浴湾镇副镇长

石海燕     老虎屯镇副镇长

王百润     红沿河镇副镇长

岳  明     许屯镇副镇长

钟  洋     李官镇副镇长

曹兴庭     永宁镇副镇长

王喜军     万家岭镇副镇长

张学春     松树镇副镇长

卫广东     得利寺镇副镇长

陈永文     土城乡副乡长

高玉伟     阎店乡副乡长

韩守镇     赵屯乡副乡长

丁金明     西杨乡副乡长

王世朋     驼山乡副乡长

曲承裕     三台乡副乡长

宋恒周     杨家乡副乡长

徐兆涛     瓦窝镇副镇长

石  岱     元台镇副镇长

张  伟     谢屯镇组织委员

朱本玉     泡崖乡武装部长

周  帅     九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世伟     岗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世臻     文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左广波     共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于修泳     铁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宁  磊     岭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卫茂婵     新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全  伟     太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宋圣坤     祝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高仕恒同志兼办公室主任，电话：85601275。各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分管副乡镇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具体负责，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好“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工作。
附件2

疑似失学儿童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

各地逐一对疑似失学儿童核查后，根据儿童现状采用以下对应标准分类：

A.户籍原因（含查无此人、户籍重复、死亡、迁出注销等情形）

B.在校有学籍（2018年5月比对时间节点后新入学或新注册学籍）

C.省内就读无学籍（已在省内学校学习但因各种原因未注册学籍）

D.省外就读无学籍（已在省外学校学习但因各种原因未注册学籍）

E.延缓入学（含因身体等原因延缓入学、目前仍在幼儿园就读或实际年龄不足6周岁等情形）

F.超龄离校（实际年龄超过15周岁或已毕业）

G.失踪失联（由公安部门界定，从严掌握）

H.出国在外
I.因病因残（因重大疾病或残疾无法正常入学）

J.入寺入教
K.打工务农
L.在家上学（含私塾、国学班等情形）

M.其他原因
附件3

数据说明及填报要求数据下发范围

此次下发的数据为出生于2002年9月1日到2011年8月31日，未在学籍系统中注册的义务教育疑似失学儿童，不包含此年龄段学籍系统中毕业和出国状态的、全国中等职业学生系统在存在的、以及2018年4月份各地上报的未在学籍系统中注册的学生。各地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明确专人保管，不得对外泄露。
填报要求：

“疑似失学儿童个体情况汇总表”中数据为中央学籍数据与公安部人口库比对产生的各省疑似失学儿童个体数据，各地依据此表在本身信息比对结果基础上进行填写，只更新核查结果、复学情况、填写工作小组成员姓名即可。

“核查结果栏”只能选择下拉框的标准分类内容，即：

A.户籍原因、B.在校有学籍、C.省内就读无学籍、D.省外就读无学籍、E.延缓入学、F.超龄离校、G.失踪失联、H.出国在外、I.因病因残、J.入寺入教、K.打工务农、L.在家上学、M.其他原因。每项内容具体说明详见附件2“疑似失学儿童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

“复学情况栏”根据核查结果分类填写。属于I.因病因残J.入寺入教、K.打工务农、L.在家上学、M.其他原因等五类的填写“是”或“否”，其余类填写“无”。
附件4

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个体情况汇总表

	原始序号
（不要删除）
	省份
	地市
	区县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户籍地
	核查结果
（选择下拉框）
	复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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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工作小组成员姓名）

	　
	　
	　
	　
	　
	　
	　
	　
	　
	　
	　

	　
	　
	　
	　
	　
	　
	　
	　
	　
	　
	　

	　
	　
	　
	　
	　
	　
	　
	　
	　
	　
	　

	　
	　
	　
	　
	　
	　
	　
	　
	　
	　
	　

	　
	　
	　
	　
	　
	　
	　
	　
	　
	　
	　

	　
	　
	　
	　
	　
	　
	　
	　
	　
	　
	　

	　
	　
	　
	　
	　
	　
	　
	　
	　
	　
	　

	　
	　
	　
	　
	　
	　
	　
	　
	　
	　
	　

	　
	　
	　
	　
	　
	　
	　
	　
	　
	　
	　

	　
	　
	　
	　
	　
	　
	　
	　
	　
	　
	　

	
	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主管领导：
	
	


填表说明：

1.此数据为出生于2002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未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注册的义务教育疑似失学儿童,不包含此年龄段学籍系统中毕业和出国状态的、全国中等职业学生系统中存在的以及2018年4月份各区上报的未在全国学籍系统中注册的学生。因数据涉及个人隐私，故此表以u盘形式下发。

2.原始序号（不要删除），只在表中更新“核查结果”栏、“复学情况”和填写工作小组成员姓名栏后上报此表。

3.“核查结果”栏只能选择下拉框的A类-M类标准内容，即：A.户籍原因；B.在校有学籍；C.省内就读无学籍;D.省外就读无学籍;E.延缓入学;F.超龄离校;G.失踪失联;H.出国在外；I.因病因残;J.入寺入教;K.打工务农;L.在家上学;M.其他原因（每项内容具体说明详见国务院文件中《疑似失学儿童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

4.“复学情况”栏根据核查情况分类填写。属于“I类-M类”的填写“是”或者“否”，其余类填写“无”。
5.“备注”栏须填写入门入户核查失学儿童情况和劝返复学工作小组成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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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市
	区县
	疑似失学儿童合计
	核减项
	应劝返项
	复学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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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备注：该表要在附件4基础上填写，表中A类-M类栏内填写相应类别的人数。

	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主管领导：
	
	
	日期：


附件5

瓦房店市疑似失学儿童核查劝返总体情况汇总表
                                                   — 14 —
— 8 —
— 7 —

